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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(視同正式文件，請副班長務必逐條宣達) 

LINE@「睞德霖」為本學期新建立之校園資訊系統，老師和學生

都可以快速連結取得所需資訊，亦可透過「學生服務」項目之

關鍵字搜尋，例如選課、請假、成績、證照、畢業條件、就學

貸款、獎助學金、學雜費減免…等。 

 

 

 

※請掃描加入 

【生輔組】 

一、 ＊＊＊依照銀行來文規定，已辦理就學貸款申請的同學，欲在學期間辦理休退學，在

銀行尚未撥款至學校前，須先至出納組補繳學費後，才能成完成休退學流程。 

 

二、 各班級請於上課前後做好教室 3分鐘環保工作，將垃圾清出放至走廊垃圾桶內並做好

垃圾分類；離開教室時做好過 5關〜關 E 化講桌、關冷氣、關電扇、關電燈、關門

窗，並將黑板與板溝清理乾淨、桌椅排整齊，以利其他班級使用。 

三、 男同學須繳交兵役調查表，役畢者繳交退伍令影本，停役者繳交停役證明，免役、國

民兵者繳交相關證明。如註冊時兵役資料未繳交者，請立即補交至生輔組，以免影響

自身權益（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退伍令、因故停役令、免役令等影本）。 

四、 內政部 115 年上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申請規定： 

(一)基本條件：83年次至93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常備役體位役男。 

(二)申請類別：本次申請僅受理一般資格申請，役男合於基本條件得依意願申請，不限

學(經)歷。 

(三)具下列限制條件不得申請服替代役： 

(1)83至93年次出生經判定替代役體位或曾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者。 
(2)役男有緩徵或延期徵集等事故者(役男切結緩徵原因或延期徵集事故能於115年

4月30日前消滅，得提出申請)。 
(四)申請期間： 

(1)替代役第272梯次(115年2月25日入營):自114年12月15日(一)9時起至115年1月
9日(週五)17時止。 

(2)替代役第273梯次(115年4月9日入營):自114年12月15日(一)9時起至115年3月9
日(週一)17時止。 

(3)替代役第274梯次(115年5月14日入營):自114年12月15日(一)9時起至115年4月
20日(週一)17時止。 

(五)入營時間:115年2月至115年5月(實際入營日期以徵集令為準)。 

(六)115年6月應屆畢業役男，請參加115年下半年役男申請福一般替代役作業，相關作

業預定115年3月中旬公告，4月份受理申請，並自115年7月起入營。 

(七)申請程序及受理機關：役男應至內政部網站/主題單元/一般替代役申請/115年上

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徵選作業資訊系統(https://www.nca.gov.tw/sugsys/)登

錄申請，(梯次別選定送出系統後即不得更改)，並依申請指定之梯次徵集入營服役，

本次申請採登記制，各梯次需求人數額滿為止。 

(八)上述相關更詳細規定已公告於學務處網頁/最新消息/學生兵役，請同學自行查詢。 

 

 

https://www.nca.gov.tw/sugsy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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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學生請假規定及流程： 

(一) 各類請假於未到課當日起14天內應完成請假手續，逾期未經請假之時數以曠課論，

且系統有限制，每日只能請一次假，若當日有缺課者，應一次合併填寫假單；如

提交假單日期不連續(一週內有一天未勾選)，請分其他筆假單送。 

(二) 請假相關證明交付導師審閱即可或需附於請假系統由導師律定，另為配合生輔組

線上審查，請假務必明確填寫事由，事假寫明何事(勿只寫家裡有事)，病假寫明

病因或病痛(勿只寫身體不適)，喪假應註明與過世親屬關係(非三等親請事假)，

未依規定將退回重填。 

(三) 公假： 

1.兵役體檢或法院出庭:填寫線上公假單並於請假系統附相關證明或通知書。 

2.參加學校核准之校內外活動或比賽:統由導師或活動指導老師填寫線上團體公

假單，各欄位應清楚完整並附相關文件，且在活動結束後乙週內送出線上公假

單，逾期無法受理。 

★導師填寫:首頁→資訊服務→校園資訊系統→帳號為教職員編號→身分證字號

為密碼→進入頁面左側下拉式選單"導師作業入口"→點選BB4導師假單作業→

團體公假申請→新增班級公假單。 

★活動指導老師填寫:首頁→資訊服務→校園資訊系統→帳號為教職員編號→身

分證字號為密碼→進入頁面左側下拉式選單"教職員作業入口"→點選團體公假

申請→新增單位公假單或社團公假單。 

3.如時間為例假日則無需請假。 

(四) 線上請假流程：校首頁→資訊服務→校園資訊系統→帳號為學號→(舊生密碼為

身分證字號)、(新生與轉學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前三碼【含第一碼英文字母大寫】

+生日【民國年月日】)→進入頁面左側BC2學生請假作業→點選BC210個人請假申

請→點選新增並點選節次及假別(病假或事假證明是否需附於請假系統由導師律

定，公假及喪假須附證明文件)→按下送出即可送審假單；送出假單後應主動查看

是否審核通過，若導師尚未審核可提醒導師，若審核未通過，應於期限內(缺課當

日起14天內)重新申請。 

(五) 學生請假系統操作說明:校首頁→資訊服務→校園資訊系統(系統操作手冊)→學

生(學生請假操作手冊)。 

六、 11 月 24 日(一)至 12 月 15 日(一)止，辦理「廢電池回收競賽」，歡迎全校同學將廢電

池送至生活輔導組回收並登記數量，前 15 名有精美禮品以及小禮物。 

七、 品德教育核心價值活動宣導：本(114-1)學期品德教育核心價值主題為；「尊重」(1-4

週)、「關懷」(5-9 週)、「寬恕」(10-13 週)、「勤儉」(14-18 週)等四大核心價值。 

八、 學務通訊電子檔每週會發至導師 Line 群組，再由導師轉發班級群組，請務必留意，

以免影響自身權益。如需查閱各週學務通訊內容，可至本校【學務處網頁→學務服務

專區→日間部學務通訊或進修學制學務通訊】下載。 

九、 嚴禁騎車上人行道:學校已於各路口處架設監視器，進行錄影存證，如違反規定，將

取消機車上山資格(含住宿生)，請務必遵守規定，以維護行人安全。 

十、 請同學手機務必輸入本校緊急連絡電話【校安中心 24 小時電話(02)2265-3756】與導

師電話，以利協助緊急狀況處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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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性別平等宣導:消除性別歧視，尊重多元性別，落實性別平權，千萬不可在 FB、

LINE、IG…等社群網站 PO 不雅圖片、影片及言論，以免觸犯法律。(申訴窗口:生輔

組分機 645) 

十二、 防制校園霸凌宣導:請相互尊重，不可在 FB、LINE、IG 等社群網站 PO 任何具攻擊

性或不實言論，以免觸犯法律。(申訴窗口:校安中心分機 541) 

十三、 智慧財產權宣導:上課使用正版教科書，切勿非法影印書籍、教材，以免侵害他人

著作權。 

十四、 重要財物請隨身妥慎保管，如拾獲遺失物或查詢請至生輔組。 

十五、 近年小紅書 APP 為國人下載使用，產生資訊安全疑慮、詐騙或其他校園安全事

件，經查內政部警政署 165 打詐儀表板「縣市案例」列有 423 件因使用小紅書遭詐騙

之案例，態樣包含：網路購物詐騙、假交友(投資詐財)詐騙、假買家騙賣家詐騙、假

求職詐騙、色情應召詐財詐騙等。 

十六、 教育部建置「不迷小紅書，青春不迷途」專區，提供小紅書潛在威脅教育宣導資

源及講師資料，本校網站已連結專區

(https://eliteracy.edu.tw/Shorts/xiaohongshu.html)，歡迎親師生參考運用。 

 

【校安中心】 

一、 交通安全宣導專區：注意別人的不注意.小心別人的不小心 

(一)已多次叮嚀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，本校周邊鄰居及店家反映，常有學生機車亂停

造成出入不便，將報警處理(開單或拖吊)，籲請同學發揮公德心、將心比心，停

機車時請勿造成他人困擾。 

(二)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114年1-10月份交通事故統計數據及死亡樣態說明如下： 

1.交通意外死亡62件、受傷2,172件。 

2.機車死亡事故58件。 

3.10月份交通死亡事故5件，以自撞事故3件最多，且多發生在離校途中和日間時

段，以離校途中3件、日間（6至18時）4件最多，提醒事項如下： 

(1)出遊行經路口須減速慢行、注意來車，騎乘機車配戴合格安全帽，提升行車

安全。 

(2)9月至12月為學生發生交通事故高風險期，請詳讀每週學務通訊之交通安全

宣導專區，重點族群(大一新生、外籍生、打工族群)應踴躍參加各項交通安

全講座及宣導活動，以建立交通安全規範之認知。 

(三)同學不要任意穿越車道、不要滑手機過馬路、不要闖紅燈，不要跨越護欄及安全

島，不要侵犯車輛路權，夜間應穿著亮色或有反光服裝，要在安全路口過馬路並

預留充足時間，切勿與沒耐性的駕駛人搶道。 

(四)駕駛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時，應依規定配戴合格之安全帽，行進間勿以手持方

式使用行動電話，禮讓行人優先通行，依規定兩段式左轉，不得爭先爭道。 

https://eliteracy.edu.tw/Shorts/xiaohongshu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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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同學過馬路請走斑馬線、天橋或地下道，行進間勿使用3C產品，並注意轉彎大型

車之內輪差；汽、機車行近依法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，未暫停讓行人優先通過

罰款6,000元。 

(六)十次車禍九次快，切記勿搶快、勿超速，小心轉彎車與迴轉車，行經交叉路口務

必減速，並小心遮障物擋到視線，行進間與大車前後左右距離越遠越好，以免突

發狀況，造成嚴重傷害。 

(七)汽、機車無照駕駛肇事害人又害己，其罰鍰如下： 

1.機車無照駕駛，罰款12,000元-24,000元，5年內有2次以上累犯罰款24,000元，

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，得沒入車輛。 

2.汽車無照駕駛，罰款18,000元-24,000元，5年內有2次以上累犯罰款24,000元，

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，得沒入車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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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酒後駕車零容忍，其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，視所檢驗出之酒精濃度高低而定： 

1.刑事責任： 

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.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.05以上時，

依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，最高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30萬元

以下罰金。 

2.行政罰則： 

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.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.03以上，依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規定：機車駕駛人罰款15,000元以上90,000

元以下，汽車駕駛人罰款30,000元以上120,000元以下，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

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。 

二、 禁菸反毒宣導專區:堅定的自信是抗拒毒品誘惑的最好態度，面對毒害，請堅持拒絕! 

(一)依教育部114年03月31日臺教學(二)字第1142801099號函，已將將違反「菸害防制

法」使用電子煙（含加熱式菸品）之行為納入學生獎懲規定，違規者記小過1至2

次。 

(二)「菸害防制法」已將禁菸年齡提高至20歲，並全面禁止電子煙之使用、販賣及展

示。有學生因於社群平臺張貼電子煙圖片而觸法，遭衛生機關罰款20萬元；另國

內已查獲有多起電子煙油摻入毒品「依托咪酯」之案例。為保護自己與他人健康，

請堅持「不推薦、不使用、不購買」三不政策；如有戒菸需求，可撥打衛生福利

部專線（0800-63-63-63）尋求協助。 

(三)教育部辦理「青年韶光計畫」，提供藥、酒癮學生免費心理諮商及資源轉介服務，

預約電話(02)7749-5927，會有專人瞭解情況，媒合適合心理師。 

(四)新北市衛生局不定期且無預警到校實施菸害稽查，依「菸害防制法」校園全面禁

菸，如發現違法將罰款2千至1萬元(含水煙、電子煙)，依校規記小過1至2次，另

未滿20歲須接受戒菸教育，叮嚀同學勿在校園內吸菸，如發現可聯繫校安中心

(02)2265-3756。 

三、 詐騙防制宣導專區:詐人之心不可有，防騙之心不可無! 冷靜查證、不貪心、不匯款！ 

(一)盜(冒)用好友身分:當朋友傳送訊息要求協助匯款或代購遊戲點數時，務必提高警

覺，應撥通電話再行確認。 

(二)遊戲點數(含虛擬寶物)詐欺:不要買、賣遊戲帳號及任何虛寶，如看到低價兜售虛

擬寶物、遊戲幣、帳號等，務必提高警覺，若對方引導您至遊戲平臺進行交易(不

論是販售或收購)，應多方查詢該平臺之真偽。 

(三)財政部普發現金廣宣網站已經上線(網址 https://10000.gov.tw/ )，採用官網

「登記入帳」方式，快速安全又方便。另提醒政府不會主動發簡訊或電子郵件通

知領錢或登錄，也不會電話要求到ATM或網銀操作轉帳，如遇可疑網站或訊息，立

即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求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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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校園安全宣導專區:維護校園安全，人人有責! 

(一)提醒同學切勿從事違法活動，如飆車、竊盜、販賣違法光碟軟體、參加犯罪組織

活動或從事性交易（援交）、非法散布謠言影響公共安寧、違法上傳不當影片、

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，並加強網路使用認知素養，尊重個人隱私權益，

以免誤蹈法網。 

(二)同學應建立預防觀念，學會自我保護，建立應有危機意識，如有受虐、性侵害、

未獲妥善照顧(脆弱家庭)、家庭暴力等事件發生，應立即通報導師或校安中心協

處。 

(三)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:冬季氣候寒冷，提醒同學在校內(含宿舍寢室與教室)嚴禁

私接電線或使用電量負荷過大具危險性之電器或任何瓦斯用品，違者依校規記過

處分；在校外(含居家、賃居)應自我安全檢視，保持良好通風環境，正確使用瓦

斯或煤器。 

(四)校規宣導:恪守校規是美德，也是做學生的本分! 

1.吸食或注射違禁藥品，記大過 1 至 2次；販賣違禁藥物者，退學處分。 

2.援引外力脅迫、恐嚇或毆打教職員工生，退學處分。 

3.有吸菸、嚼食檳榔、酗酒或賭博之行為，情節輕微者，記過 1至 2次；校內酗

酒、賭博之行為，情節嚴重者，記大過 1 至 2次。 

4.有竊盜行為或侵占事實者，記大過 1至 2次。 

5.不遵從師長約束態度傲慢情節嚴重者，記大過 1 至 2次。 

6.嚴禁攜帶違禁品入校，如辣椒水、尖銳小刀、甩棍、彈簧摺疊刀、有殺傷力玩

具槍、電擊棒等，如涉及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」者，一律移送警方偵辦；

攜帶危險物品進入校園，記大過 1至 2次；攜帶兇器到校，有危害師生安全之

虞者，定期察看。 

【課指組】 

一、 114 年度「繽紛德霖．歡樂耶誕」德霖耶誕點燈活動 於 114 年 12 月 10 日(三)下午

17:00 在商學館 萊爾富便利商店 前草皮廣場上舉行，現場有社團表演、德霖耶誕點

燈儀式~歡樂又溫馨，歡迎全校師生一起前往同樂。 

二、 其他「校外獎助學金」相關訊息持續更新，並公告於課指組-「獎助學金資訊網」，如

欲申請同學請踴躍上網查詢， 並於期限內提出申請。 

【諮商中心】 

一、 心衛宣導： 

【你是不是也「不小心」冒犯了別人？談微歧視的日常樣貌】 

有時我們以為自己只是開個玩笑、表達關心，卻可能讓對方很不舒服。「蛤？你看起來

一點都不像同志欸！」、「女生能念資工不簡單耶」這些話，可能沒有惡意，但也可能踩

進了微歧視的範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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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活動宣傳 

諮商中心將陸續公布豐富有趣的活動消息，重點是全部免費，歡迎對活動有興趣的同

學，趕緊點連結或掃描 QR Code 報名唷！(可申請公假) 

活動名稱 日期/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連結 

精神科醫師

底家啦 

 

114/10/31、 

114/11/28、 

115/1/9， 

下午 2:00-5:00 

第 1 教學大樓 

諮商中心 

邀請精神科醫師至校園提供學生心理諮

詢與健康諮詢服務，協助同學了解自身

情緒與壓力，提供專業建議與支持，並

且串聯醫療與教育體系，保障學生的心

理健康與安全。  

 

 

【衛保組】 

一、 落實「生病不上課、不上班」原則：對於有呼吸道症狀之師生，適當休息即適當補充

水分，並請立即就醫，釐清確切不適原因，接受治療，待症狀解除後方可到校。 

二、 學生平安保險由富邦人壽承辦請參閱衛保組網頁訊息，資料填妥後隨附證明，收件地

點:衛生保健室，時間為:每週一、三兩天，時間為:1130-1400。 

※富邦人壽因故 12 月 1 日(一)收件時間改為 12 月 2 日(二)，時間仍為:11:30-

14: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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